
裝

ì ;r 

緣

副本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25137 
新北市淡水區其專路151號

受文者:淡江大學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8年3 月 22 日

發文字號:環署水字第 1080020376~虎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水污染防治費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

茲敦聘

108年 1 月 20 日起至 110年 1 月 19 日止。

備言主:

聘書

一 、本委員會停、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1條第 10項規定成立。

二 、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，每屆委員任期2年，第 3屆任期自

108年 1 月 20 日起至 110年 1 月 19 日止。

三 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:

(一)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1 條第 1項所徵收之水污染防治費費

率訂定、檢討及調整之審議事項。

( 二 )其他有關費率之審議事頃。

四、檢附「水污染防治費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J 1份。

正本:李錦地委員、范致豪委員、徐旭誠委員、凌韻生委員 、 莊 )11頁興委員、溫清光委

員、康世芳委員 、 陳文卿委員、張四立委員、張添晉委員、張瓊芬委員、廖患
珠委員、閥蓓德委員、蘇銘千委員

副本:國家發展委員會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、中華民國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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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學會、固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固立臺北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

立臺北科技大學、東海大學、淡江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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